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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T HOLDINGS LIMITED
真樂發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003）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真樂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61,339 69,615

銷售成本 (46,010) (60,161)

毛利 15,329 9,454

其他經營收入 247 408

分銷費用 (3,021) (490)

行政費用 (9,234) (11,412)

其他經營開支 — (522)

財務費用 (41) (6)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894)

附屬公司權益攤薄之虧損 — (496)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3,280 (3,958)

所得稅開支 6 (275)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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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溢利（虧損） 3,005 (4,422)

下列人士應佔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802 (5,374)

— 少數股東權益 203 952

3,005 (4,422)

每股盈利（虧損）

— 基本 8 0.18 仙 (0.51)仙

— 攤薄 8 0.18 仙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及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515 45,678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 4,330

土地之預付租金 — 非流動部份 14,582 5,533

商譽 7,717 7,717

67,814 63,258

流動資產

土地之預付租金 — 流動部份 298 112

存貨 7,394 2,72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32,982 41,090

證券投資 — 5,47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410 29,513

51,084 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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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9,959 29,62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8,213 13,148

應付稅項 1,137 1,686

銀行透支 — 165

39,309 44,627

流動資產淨值 11,775 34,2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9,589 97,541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5,785 15,285

儲備 61,208 56,59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76,993 71,884

少數股東權益 2,596 5,685

總權益 79,589 77,569

非流動負債

應付建築成本 — 17,693

可換股票據 — 2,279

— 19,972

79,589 97,541

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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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金融工具是按公平值計算。

除下述者外，編製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導致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權益變動表之呈列有變，特別
是少數股東權益之呈列已予更改。有關呈列之變動已追溯採用。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
導致本集團於以下範圍之會計政策有變，而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之業績的編製及呈列亦
因而受到影響：

A.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規定，當本集團以股份或股份權利作為購
買貨品或取得服務之代價（「股本結算交易」），或以特定數目股份或股份權利之等值換取
其他資產（「現金結算交易」），則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 號對本集團的主要
影響為本公司董事及僱員購股權需按購股權授出日釐定之公平值於歸屬期間以開支列賬。
在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前，本集團在購股權獲行使前概無確認此等購股權之財
務影響。本集團已對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授出的購股權（如有）採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2號。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前授出的購股權而言，本集團已根據有關過渡
條文而不對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出的購股權及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
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歸屬的購股權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本期間內並無授
出購股權。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
響，故並無作出前期調整。

B. 業務合併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用適用於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業務合併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對本集團之主要影響乃
關於商譽。於以往期間，於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乃資本化並按其
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本集團已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相關過渡規定。就先前於
資產負債表資本化之商譽而言，本集團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不再將有關商譽攤銷，
而商譽將最少每年進行一次減值測試又或於收購進行之財政年度內進行減值測試。於二
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乃於初始確認後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如有）
計量。由於此會計政策之變動，本期間內並無攤銷商譽。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並無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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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規定須予追溯應用。有效應用於二零零五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一
般不容許追溯確認、終止確認或計算金融資產及負債。實施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所產生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可換股票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規定，包含金融負債及股權部份之綜合金融工具之發行人，於進行
初步確認時須將綜合金融工具分為負債及股權部份，並將該等成份分開入賬。於以後之
期間，負債成份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入賬。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本集團之主要
影響乃與本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票據有關，該等可換股票據包含負債及股權部份。之前，
可換股票據乃於資產負債表上歸類為負債。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要求作出追溯應用，
因而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二零零四年之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反映負債成份之實際利息
上升（有關財務影響已載於附註3）。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相關過渡條文，內容是有關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範疇內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本公司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
則第24號（「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基準處理方法來分類及計量其債務及股本證券。根
據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本集團之股本證券投資乃分類列作「其他投資」。「其他投資」按
公平值列賬，並將未實現損益計入利潤或虧損。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類及計量其股本證券投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資產
乃分類列作「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貸款及應
收款項」或「持至到期之金融資產」。上述分類視乎所購入資產之目的而定。「透過損益按
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按公平值列賬，而有關公平值之變動則
分別於損益及權益中確認。「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持至到期之金融資產」採用實際利息法
按已攤銷成本計量。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將其股本證券投資重新
分類「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並按此計量。雖然其計量基準或其後公平值
變動之處理手法並無變動，有關採納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賬面值及負債並
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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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債務及股本證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對除債務及股本證
券以外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以往不在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之範圍內）進行分類及計量。
如上文所述，金融資產乃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至到期之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透過損益按
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負債」或「透過損益按公平價值計算之金融負債以外之金融負債（其他
金融負債）」。「其他金融負債」按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已攤銷成本列值。採用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對本集團之累計溢利並無重大影響。

D. 業主自用租賃土地權益

於過往期間，業主自用租賃土地及樓宇乃計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並於結算日按成本值
減折舊及攤銷以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就租賃分類而言，租賃土地及樓宇中之土地及樓宇
部份乃分開計算。土地租賃權益乃重新分類為經營租賃項下之土地預付租金，並按成本
列賬及於租期內以直線法攤銷。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對本集團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3.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概要

附註2所述之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間及前期間業績之影響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商譽攤銷之減少 421 —
可換股票據負債部份之利息增加 (28) —

期間溢利增加 393 —

期內溢利之增加，按項目分類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經營開支減少 421 —
財務費用增加 (28) —

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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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對資產負債表項目之累計影響概列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 十二月 於二零零五年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原先呈列） 調整 （重列） 調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323 (5,645) 45,678 — 45,678
土地之預付租金 — 5,645 5,645 — 5,645
證券投資 5,474 — 5,474 (5,474) —
持作買賣之投資 — — — 5,474 5,474
可換股票據 (2,500) 221 (2,279) — (2,279)

對資產及負債之淨影響 54,297 221 54,518 — 54,518

累計溢利 21,155 (41) 21,114 — 21,114
其他儲備 — 262 262 — 262

對權益之淨影響 21,155 221 21,376 — 21,376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準
則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精算損益、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期權之公平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5號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產生權益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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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以業務分類為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形式。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買賣及 證券買賣及 買賣及製造
製造玩具產品 投資 消費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50,606 8,336 2,397 61,339

分類業績 3,725 2,862 (460) 6,127

未分配其他經營收入 247
未分配其他企業支出 (3,053)
財務費用 (41)

除稅前溢利 3,280
所得稅開支 (275)

期間溢利 3,00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買賣及 證券買賣及 買賣及製造
製造玩具產品 投資 消費產品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53,065 6,757 9,793 69,615

分類業績 2,864 (1,945) (98) 821

未分配其他經營收入 304
未分配其他企業支出 (3,687)
財務費用 (6)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894)
附屬公司權益攤薄之虧損 (496)

除稅前虧損 (3,958)
所得稅開支 (464)

期間虧損 (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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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04 149
土地之預付租金 75 —
商譽（於其他經營開支支銷） — 247
無形資產（於其他經營開支支銷） — 16

持有其他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於其他經營開支支銷） — 694
銀行透支之利息 — 6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41 —
利息收入 (17) (1)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所得稅開支，乃根據該兩段
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計算之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其他司法權區並無應課稅溢利，故兩段期間之財務報表內並
無就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作出撥備。

由於遞延稅項金額並不重大，故此並無在財務報表確認遞延稅項撥備。

7. 股息

期內並無派付股息。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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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
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
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2,802 (5,374)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41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2,843 不適用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61,689 1,043,912
有關購股權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2,509 不適用
有關可換股票據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16,851 不適用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81,049 不適用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發行在外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該期內
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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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逾82%之營業額來自本集團核心業務 — 玩具產品之貿易及製造。由於面對激烈

競爭，玩具業經歷了充滿挑戰時期，而本集團於此分部之銷售額亦較去年同期微降約4.6%。

猶幸本集團從經營自設廠房中得益不淺，該廠房已於二零零四年第四季開始生產，效率及

產能亦於回顧期內穩步上揚。因此，本集團能成功賺取先前由供應商及分包商分佔之製造

利潤。是以雖然玩具業備受石油價格急升導致原料成本上漲以及國內勞工短缺等不同負面

因素所困擾，本集團玩具業務之表現仍能更勝去年。

證券買賣為本集團的第二大業務分部。至於消費產品業務方面，營業額隨去年出售新加坡

之蒙虧飲食業務而倒退。然而，由於董事會決心專注發展玩具業務，證券買賣及消費產品

業務之比重將會繼續下降。

營運回顧

自本集團位於惠州市博羅縣的首個生產廠房宏科於去年第四季投產以來，本集團由玩具貿

易集團成功轉型為一站式的玩具製造商，包辦從概念設計到交付成品各階段之工作。回顧

期內，本集團約五分一的玩具產品乃於內部生產，而此比例將隨宏科員工熟習運作後生產

效率與做工技術提升而進一步提高。此外，興建中的廠房可於下半年建成啟用，屆時本集

團之產能肯定可進一步上升。

本集團與一關連人士於去年訂立資產轉讓協議，以人民幣8,000,000元（相等於約港幣7,500,000

元）轉讓一幅土地及其上之樓宇。此項交易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完成。有關資產已成為

宏科廠房之重要部份。本集團正計劃在該空置地盤上興建一座行政大樓並用作本集團在國

內之總部。

展望

因淡旺季的關係，本集團之產品銷售一般於下半年達至高峰。惟因競爭激烈、原材料成本

高崌不下及國內勞工短缺，玩具及禮品業將繼續面對艱難之經營環境。管理層將審慎行事

以迎接挑戰，包括開拓及發展利潤豐厚之市場及產品以及嚴控成本。

管理層於來年將更加集中發展玩具買賣及製造業務此核心業務。擴大生產基地、進一步提

升效率及著力研發別具創意之產品將為首要任務。此外，發展高利潤產品（例如自家品牌產

品及以流行漫畫或電影為主題之玩具或人物）為避開OEM市場熾烈競爭的可行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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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港幣61,300,000元，較去年同期減

少港幣8,300,000元，減幅為11.9%。營業額下跌之主要原因為於去年出售蒙虧之餐飲業務。

雖然營業額下跌，毛利由去年同期之港幣9,500,000元升至港幣15,300,000元，上升61.1%。

更叫人鼓舞的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轉虧為盈，由去年同期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

損淨額，改善至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2,800,000元。如此成績主要得力於證

券買賣之收益以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第四季開始之製造業務。回顧期間之每股盈利為港

幣0.18仙，而每股資產淨值則為港幣4.9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政狀況，回顧期內並無銀行借貸，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資

本比率（即負債總額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之百分比）亦因為可換股票據換股權獲行

使以及償還部份非流動負債而降至51%（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亦具備充裕之營運資金，流動資產淨值約為港幣11,800,000

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34,300,000元），銀行及現金結餘為港幣10,400,000元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9,500,000元）。流動比率維持於大約1.3倍（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8倍）之健康水平。

資本架構

總額為港幣2,5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換股權由其持有人於期內悉數行使。因此，本公司股

本中合共50,000,000股新股份予以發行及配發，而梁蔚豪先生（本公司主席）與黃仲遜先生（本

公司副主席）各獲配發22,500,000股新股份。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由於港幣與美元掛漖而

港幣與人民幣之匯率波動不大，故本集團面對之外匯風險不大，亦因此而並無於回顧期內

進行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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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惟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本公司前董事郭展榮先生就本公司

兩家前附屬公司所欠貸款約港幣44,500,000元連同應計利息向本公司發出傳訊令狀。董事尋

求法律顧問意見後認為，原告人並無有效理據控訴本公司，因而此事不應對本集團之財政

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僱員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僱用約2,100名僱員（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

日：78名）。人手大幅增加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於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之生產廠房於二零零四

年第四季起投產所致。

為吸引、挽留及激勵僱員，本集團已訂出有效之薪酬政策並予以定期檢討。本集團僱員之

薪津組合極具吸引力，與當前業內市況看齊且與個人表現掛漖。此外，本集團亦設有購股

權計劃及績效花紅計劃以獎勵傑出僱員。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而本公司與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

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中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現任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則與企管守則

第A.4.1條有所偏離。然而，全體董事（本公司主席除外）須根據本公司公司細則之有關條文

輪席退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做法與企管守則同

樣嚴謹。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

於回顧期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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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之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及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承董事會命

真樂發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梁蔚豪

香港，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梁蔚豪先生、黃仲遜先生及夏其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崔志仁先生、林國昌先生及黎永良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